
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有關機關(構)查詢使

用者資料應備正式公文或電

信使用者資料查詢單(格式如

附件)，載明需查詢之電信號

碼或姓名及其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電信服務種類、法律

依據、案由說明、查詢案號

資料用途、查詢機關(構)、

機關(構)主管、連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傳真機號碼及列

帳電話號碼等  ，  加蓋機關

(構)印信及其首長署名、職

章，送該電信使用者所屬電

信事業指定之受理單位辦理。

對於案由特殊、情況緊

急之查詢，得由法官、檢察

官或查詢機關(構)之首長或

經其授權之主管於電信使用

者資料查詢單署名並加蓋職

章及連絡人之資料，視同機

關(構)正式公文書先傳真之，

並經回叫確認為之，查詢後

應於三個工作日內補具正式

公文或加蓋印信之電信使用

者資料查詢單正本。未於三

個工作日內補具公文或查詢

單者，電信事業得拒絕受理

第五條　有關機關(構)查詢使

用者資料應備正式公文或電

信使用者資料查詢單(格式如

附件)，載明需查詢之電信號

碼或姓名及其身分證統一編

號、電信服務種類、法律依

據、案由說明、查詢案號、

資料用途、查詢機關(構)、

機關(構)主管、連絡人、連

絡電話或傳真機號碼、機關

(構)加蓋印信及其首長署名、

職章等，送該電信使用者所

屬電信事業指定之受理單位

辦理。

對於案由特殊、情況緊

急之查詢，得由法官、檢察

官或查詢機關(構)之首長或

經其授權之主管署名並加蓋

職章及連絡人之資料，視同

機關(構)正式公文書先傳真

之，並經回叫確認為之，查

詢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補具

正式公文或加蓋印信之正本。

前二項之查詢，經查詢

機關與電信事業雙方認證同

意，得以經加密之電子郵件

為之，該電子郵件並視同正

一、修正第一項，

為因應電信事

業配合查詢之

實務需要，修

正查詢單格式

項目。

二、修正第二項，

為促使查詢機

關(構)於三個

工作日內補具

公文或查詢單，

爰增訂電信事

業得拒絕再次

傳真查詢之規

定。

三、修正第三項，

配合使用資訊

系統提供查詢

作業，爰增訂

有關以資訊系

統查詢之相關

規定，並明定

其電子表單視

同正式公文或

電信使用者資

料查詢單正本。

四、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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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再次傳真查詢。

前二項之查詢，經查詢

機關與電信事業雙方認證同

意，得以經加密之電子郵件

或資訊系統為之，該電子郵

件或資訊系統之電子表單，

視同正式公文或電信使用者

資料查詢單正本。

式公文或電信使用者資料查

詢單正本。

第六條　為處理前條之查詢，

各電信事業應指定受理單位

並設置專用之電話傳真機、

電子媒體或資訊系統，供為

受理與答覆查詢使用者資料

之用。電信事業於查得使用

者資料後，得以傳真機、電

子媒體或資訊系統傳送至有

關機關(構)。

各查詢機關（構）應事

先以正式公文函告傳真機號

碼或電子媒體帳號，查詢機

關（構）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將答覆資料傳送至另一

地點，或要求臨時更換傳真

機號碼或電子媒體帳號等。

第六條　為處理前條之查詢，

各電信事業應指定受理單位，

並設置專用之電話傳真機或

電子媒體，供為受理與答覆

查詢使用者資料之用。電信

事業於查得使用者資料後，

得以傳真機或電子媒體傳送

至有關機關(構)。

各查詢機關（構）應事

先以正式公文函告傳真機號

碼或電子媒體帳號，查詢機

關（構）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將答覆資料傳送至另一

地點，或要求臨時更換傳真

機號碼或電子媒體帳號等。

一、修正第一項，

配合使用資訊

系統提供查詢

作業，爰增訂

有關設置資訊

系統受理與答

覆查詢、傳送

使用者資料之

相關規定。

二、其餘未修正。

第十條　有關機關(構)申請查

詢之公文或查詢單，各電信

事業受理單位應以專冊登記

列管，並保存二年。

第十條　有關機關(構)申請查

詢之公文或查詢單，各電信

事業受理單位應以專冊登記

列管，並保存一年。

參照「電信事業處

理有關機關查詢電

信通信紀錄實施辦

法」第九條規定，

將查詢之公文或查

詢單之保存年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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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二年。



電 信 使 用 者 資 料 查 詢 單（修訂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受理單位

查詢之電信號碼

或姓名及其身分

證統一編號

電信服務

種    類

1.國內長途電信

4.行動電話

2.國際電信

5.無線電叫人

3.市內電信

其他

法律依據 機關(構)

印    信
案由說明

查詢案號

資料用途

 案由特殊、情況緊急

查    詢

機    關

(機    構)

全    銜

首長職章

連 絡 人 連絡電話或

傳真機號碼

備註：本查詢單係依據「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

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格式。



電 信 使 用 者 資 料 查 詢 單（修訂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受理單位

電信號碼或姓

名及其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

電信服務種類 市內電話  行動通信  網際網路服務  其他

法律依據 機關(構)

印    信案由說明

查詢案號

  資料用途

案由特殊、情況緊急 

查詢機關(構) 全    銜

首長職章

授權  主管

(  緊急查詢  )

連絡人

姓      名

連絡電話及

傳真機號碼

列      帳

電話  號碼

備註：本查詢單係依據「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

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格式。


